
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智能燃气计量仪表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FDGS-JLHW24043   ）

       
项目所在地区：吉林省

一、招标条件

    本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智能燃气计量仪表采购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

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招标人为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具体内容详见招标公告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3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一标段居民智能皮膜表;  (002)二标段非居民智能皮膜表;  (003)三标段非居民

智能流量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一标段居民智能皮膜表)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具体内容详见招标公告;

    (002二标段非居民智能皮膜表)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具体内容详见招标公告;

    (003三标段非居民智能流量计)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具体内容详见招标公告;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4月 22日 09时 00分到 2024年 04月 26日 16时 00分

获取方式：现场获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5月 13日 13时 30分

递交方式：长春市二道区凯利中心 AB栋 101二楼开标三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5月 13日 13时 30分

开标地点：长春市二道区凯利中心 AB栋 101二楼开标三室

七、其他

    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智能燃气计量仪表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编号：CFDGS-JLHW24043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智能燃气计量仪表采购项目，已由相关文件

批准。招标人为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内容

2.1项目名称：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智能燃气计量仪表采购项目。

2.2标段划分：一标段居民智能皮膜表，二标段非居民智能皮膜表，三标段非居民智能流量

计。

2.3采购内容及范围：一标段居民智能皮膜表采购（具体数量以实际发生为准），二标段非

居民智能皮膜表采购（具体数量以实际发生为准），三标段非居民智能流量计采购（具体数

量以实际发生为准），详见招标文件采购清单。

2.4项目地点：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指定地点。

2.5供货期限：合同签订后，在每批次下达订单之日起 20天内将订单内采购物品运送到长

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指定地点。

2.6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及合同技术条款验收。

2.7采购预算：一标段 554.8000万元，二标段 60万元，三标段 440万元。

2.8本项目兼投不兼中。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申请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商部门注册的的生产厂家或代理商，在人员、

资金及售后服务等方面满足本项目要求。

3.2财务要求：投标人近三年（2020年-2022年）财务状况良好，提供近三年（2020年-2022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当投标单位成立日期在 2020年-2022

年之间的，提供从成立日期起至 2022年之间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

报告，2023年以后新成立的公司无财务审计报告的，需提供一份财务状况良好承诺）。

3.3投标人近三年内无重大犯罪记录。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投标人须具有企业近一年任意 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证明（成立不足半年的投标人

不做要求；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3.6投标人须具有企业近一年任意 1个月缴纳社会保险的相关证明(成立不足半年的投标人



不做要求)。

3.7未被列入被“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zxgk.court.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8投标人承诺本项目所购产品不得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有毒材料，要符合国家相关安全和

环保标准要求。

3.9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3.10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

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招标项目投标。违

反上述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3.11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所提供的所有证件均需在有效期内且注册单位名称与投标人的

名称一致，如企业名称发生变更，需提供主管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材料，否则不接受其投标

人参与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

3.12本项目招投标活动的每个环节，被授权人必须出示身份证原件，且每个投标人仅能派

出 1人作为本项目的被授权人，整个招投标过程不得随意更换被授权人。

四、招标文件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年 4月 22日至 2024年 4月 26日，每日上午 9时至 11：30

时，13:00时至 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中招辰丰达招标有限公司（长春市高新区学

海街 781号长春吉大科技园高科技产业孵化大厦 15楼）持以下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各一套领取并购买招标文件。

1）营业执照副本；

2）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法定代表人授权人参加投标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授权委托书体现项目名

称)、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企业近一年任意 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证明资料(成立不足半年的投标人不做要求；

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5）企业近一年任意 1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相关证明资料(成立不足半年的投标人不做要

求)；

6）近 3年内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和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和不良记录承诺书。

4.2 招标文件售价：一、三标段 800元/份，二标段 500元/份；售后不退。



4.3 投标申请人在提交投标文件前，应按照有关规定递交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函。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4年 5月 13日 13时 30分（北京时间）。

5.2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长春市二道区凯利中心 AB栋 101二楼开标三室。

5.3 投标人所提供的资格后审资料应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5.4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5 有效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其他网站转载

无效。

七.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鹍

电    话：0431-84688226

招标代理机构：中招辰丰达招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吉林分公司)：长春市高新区学海街 781号长春吉大科技园高科技产业孵化大厦 15

楼

联系人：张婷婷、兰亚珍、李新民

电  话：0431-81124285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联 系 人：张鹍                             

   电    话：0431-8468822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招辰丰达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 长春市高新区学海街 781号长春吉大科技园高科技产业孵化大厦 15楼

   联 系 人： 张婷婷、兰亚珍、李新民

   电    话： 0431-81124285

   电子邮件： 2160200166@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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